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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台区人民法院 ：

悉心促调解  鲜花送法官
本报讯 近日，一起离

婚纠纷案件当事人赵某手

捧鲜花来到金台区人民法

院，送给承办法官区法院速

裁庭副庭长李琼（见左图），

感谢李琼公正高效的悉心

调处，妥善化解了困扰当事

人多年的纠纷。

原告赵某与被告申某

经人介绍相识，于 2011 年

登记结婚，婚后双方购买商

品房一套，2012 年生下一

子。婚后因被告工作原因长

期两地分居，二人聚少离

多，矛盾逐渐升级。原告遂

起诉请求离婚，被告虽同意

离婚，但双方对于孩子抚养

及财产分割等问题存在诸

多纠纷。

李琼作为该案承办法

官，在了解到被告申某远

在外地工作，便多次与申

某电话沟通，了解到其因

一直无法改变工作地点和

工作性质，导致夫妻二人

感情日渐疏离。在征得双

方当事人同意后，李琼迅

速确定争议焦点，制定调

解方案。本着更有利于孩

子成长的原则，她耐心细

致地向双方释法析理，最

终双方就孩子的抚养、居

住及财产分割等问题达成

一致，使孩子的学习生活

得到保障。

本报记者 杨青

本 报 讯 “您好，有您

的快递，请过来取一下。”近

日，凤县公证处收到了一份

“特殊的快递”，公证处工作

人员打开后发现里面是一面

绣着“公证为民办实事，服务

热情有担当”字样的锦旗，原

来是申请公证人刘某甲为感

谢凤县公证人员热情高效的

公证服务，特意从汉中寄来

的“礼物”。

今年 6 月 25 日，家住陕

西省汉中市汉台区的刘某甲

来到宝鸡市凤县公证处申请

办理其父亲刘某某遗产的继

承公证事宜。经公证员审查，

刘某某为凤县籍某小学退休

教师，其名下在凤县某银行

有存款，根据刘某甲提供的

申请材料显示，刘某某的第

一顺序继承人只有刘某某的

两个儿子刘某甲、刘某乙，其

中刘某乙为智力残疾贰级，

监护人为刘某甲。

鉴于刘某甲为汉中市

汉台区人，到宝鸡市凤县申

请办理继承公证事宜路途遥

远非常不便，证据核实成本

也较高，为了不让刘某甲来

回跑路，切实解决刘某甲的

困扰，凤县公证处根据以往

与宝鸡市公证处协作经验，

决定予以受理刘某甲的继承

公证事宜。在办案中，公证人

员先是前往刘某某生前工作

的凤县某小学查阅其工作档

案，核实了刘某某的亲属关

系；随后又向汉中市汉台区

残疾人联合会发函核实刘某

乙的残疾及监护人状况，汉

中市汉台区残联回函确认刘

某乙残疾及监护人状况；紧

接着又登录公证行政管理信

息系统，核验相关信息，最后

根据刘某甲提供的证据材料

及公证人员核查的结果出具

了公证书，凤县公证处于 7

月 26 日为刘某甲免费邮寄

送达了继承公证书。在收到

公证书后，刘某甲很激动，连

忙打电话向凤县公证人员表

示感谢。    本报记者 杨青

凤县公证处 ：

异地公证解民忧  遥寄锦旗表谢意

本报讯 近日，陇县人民

法院执行局为了追捕“老赖”，

跨省500公里去山西运城，在

高速公路口整整蹲守12个小

时，最终成功擒获“老赖”，圆

满执结一件买卖合同纠纷案

件，维护了申请执行人的合法

权益。
此案在审理阶段，被执行

人鲁某就联系不上。进入执行

程序后，被执行人鲁某还是拒

接电话。执行干警通过网络查

控也未查到其可供执行的财

产，案子一度陷入僵持阶段。 

2021 年 7月 14日，申请

执行人向陇县人民法院提供

了鲁某的财产线索，告知鲁某

在山西省运城市临猗县盐湖

区贩卖桃子。执行法官立即请

示领导，迅速行动，7月15日

到达被执行人所在地，结果狡

猾的鲁某早已从宾馆逃之夭

夭。法官随即走访附近农场，

了解到鲁某确实在收购桃子，

但因现在都是网上订货下单，

按照派单工作，货主、收购方

以及司机都相互不认识。细心

的法官发现，鲁某的电话号码

与查询到的订单上的号码一

致，从这个线索顺藤摸瓜，当

即排查出鲁某在当天就收购

了两车桃子，而且连续几天都

有贩卖交易。当晚，法官召集

执行团队开会讨论，安排部署

第二天行动。

7月 16日上午 10时，法

官与执行团队到山西省运城

市临猗县高速路口桃子贩卖

点蹲守，直到下午 4时，在耐

心等待 6 个小时后，鲁某的

第一车货物终于出现，等司

机将手续办好，确保鲁某将

货款付给货主后，执行团队

立即出发，全程执法拍摄、出

示证件、讲明事由、送达扣押

裁定书，将第一辆四桥货车

装载的 19.7 吨桃子予以控

制。接下来继续“守株待兔”，

晚上 8 时许，鲁某的第二辆

车出现后，执行团队对第二

辆四桥货车装载的 18.76 吨

桃子予以控制。至此，38.46

吨货物顺利扣押成功。

被执行人鲁某刚开始还

是拒不履行，法官当即决定

将第一车货物连夜运回陇县

以物抵债，鲁某得知法院采

取行动后立即将剩余的案款

缴纳至法院，案件于当晚 10

时履行完毕。

本报记者 杨青

党建引领  砥砺前行
宝鸡市人民检察院党建文化长廊建成

本报讯 近日，宝鸡市人民

检察院党建文化长廊建成投用

（见上图），为党建工作提供了

生动的学习课堂，营造了全员学

习、全员了解、全员抓党建的良

好氛围。

党建文化长廊就建在宝鸡

市人民检察院机关大楼一楼楼

道，有效利用楼道空间布局，坚

持节约，注重长远，建设长度约

250 米，面积约 520 平方米，共有

135 个展示板块。以图文并茂的

形式展示中国共产党辉煌的发

展历程和光荣传统，展现检察业

务融合、优秀党员风采、党建活

动及成果等，分为政治建设、思

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

律建设、制度建设、廉政建设以

及打造党建工作品牌 8 个部分，

共同构成宝鸡检察一道亮丽的

风景线。

下一步，宝鸡市人民检察院

将依托党建文化长廊这个党员

教育的阵地，充分发挥党建工作

的渗透力、影响力、凝聚力和感

染力，实现党建文化与检察工作

深度融合，使检察机关党建工作

更加鲜活生动，持续打造具有丰

富内容和时代特色的党建文化

思路和品牌，积极推动检察工作

高质量发展。

本报记者 杨青

挪用资金犯法 害人害己获刑
本是公司的后勤工作人员，

却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资金

四十余万元归个人使用，终获

刑。近日，由我市检察机关提起

公诉的被告人王某某挪用资金

罪一案，由法院开庭审理，判处

被告人王某某有期徒刑八个月，

缓刑一年。

案情回顾
2018年 7月至2018年 8月，

王某某在某公司后勤部门工作，

负责办理员工餐卡充值，其利用

职务便利，在工作期间多次私自

截留员工充值现金共计四十余

万元存入自己私人银行账户用

于网络赌博。

法条链接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

二百七十二条规定，挪用资金

罪，是指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

位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

便利，挪用本单位资金归个人

使用或者借贷给他人，数额较

大、超过 3 个月未还的，或者虽

未超过 3 个月，但数额较大、进

行营利活动的，或者进行非法

活动的行为。

检察官温馨提示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切勿为

了一时贪念以身试法。在工作中要

知法、懂法、守法，一旦触碰法律底

线必将受到严厉的处罚。企业要重

视完善内部管理制度，规范财务管

理，健全完善监督管理制度，从机

制上防范犯罪。同时，应定期开展

法制教育培训，提升员工守法意

识，从源头上预防犯罪。

 （杨青 王雯静）

以案说法

开展政法队伍教育整顿，打造政治过硬、业务过硬、责任过硬、纪律过硬、作风过硬的政法铁军。

本 报 讯 7 月 26 日，岐

山县人民法院向申请执行人

张某兑付执行案款 119.88

万元，张某在拿到执行案款

后十分感激，给岐山县人民

法院送来锦旗和感谢信。

申请执行人张某与被执

行人宝鸡某公司建设工程合

同纠纷一案，岐山法院作出

的民事判决书已发生法律效

力。但被执行人逾期未履行

该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申

请执行人向岐山法院申请执

行，执行标的为 1198850.79

元。该案由岐山法院执行局

张红波团队执行，案件进入

执行程序后，承办人李国栋

通过全国执行网络查询系统

查询和传统查询，均未发现

被执行人有可供执行财产。

经承办人多次调查，得知被

执行人在第三人某公司享有

债权后，于 2021 年 6月 21日

向第三人送达履行到期债务

通知书，该第三人提出异议，

承办人及时向其送达了停止

支付通知书，并耐心细致地给

第三人做工作，促使第三人履

行债务。经过执行团队的不懈

努力，第三人自觉将全部案款

转入岐山法院执行款专户，该

案顺利执行完毕，申请人的权

益全部得到实现。

      本报记者 杨青

岐山县人民法院 ：

兑付执行案款  彰显司法温度

学党史 悟思想 办实事 开新局

我为群众办实事

《圈套》     金台区委政法委  黄星惠 作

漫 画

《政法队伍教育整顿——重塑政法铁军》

陈仓区人民检察院 ：

宣传防溺水知识  拉好安全警戒线
本 报 讯 “同学们, 能

不能私自到河里游泳?”“看

到有小朋友落水, 我们该

怎 么 做 呢?”8 月 3 日 下

午，陈仓区人民检察院联合

区教体局共同开展“严防溺

水，珍爱生命”暑期安全宣

传活动。

活动中，宣传员们走进

陈仓区千渭运动公园，向过

往的学生及家长发放《未成

年人安全防护手册》，并向

小朋友们广泛宣传如何预防

溺水事故、溺水自救方法等

知识。宣传员们还结合近期

发生的中小学生溺亡典型案

例, 向人们讲解私自下水游

玩的危险性。同时, 提醒家

长绷紧安全弦, 加强对孩子

的监管教育, 杜绝溺水悲剧

发生。活动最后，宣传员们检

查隐患地区是否加装警示牌

标志、设立“禁止游泳”等醒

目标语，共同拉好预防暑期

安全“警戒线”。

“检察官们的防溺水

宣传确实让我们家长意识

到孩子的暑期安全存在许

多隐患，这是很有意义的宣

传，希望以后多开展类似活

动。”学生家长表示。下一

步, 陈仓区人民检察院将继

续发挥检察职能, 加大普法

宣传力度, 以实际行动助力

未成年人安全健康成长。

（杨青 冯晓晓）

陇县人民法院 ：

跨省五百公里擒老赖


